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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安警示 

建筑地盘的电力安全 

 

1. 意外摘要：  

截至二零一二年十月十一日，在新工程及装修工程地盘，已发生

七宗怀疑涉及触电的致命工业意外。这些意外均在假天花上的位

置或在人字梯上等不利的工作环境下进行带电工作时发生。 

 

2. 给承建商／雇主的职安警示：  

为防止上述不幸事故再次发生，承建商/雇主应采取以下安全预防

措施: 

 避免进行带电工作。在进行电力工作前及期间，须采取有效

措施，确保已安全隔离电源，例如锁上电源开关掣及进行测

试，以确定已隔离电源，并张贴适当的告示。  

 电力工作只可由注册电业工程人员进行。在任何情况下，不

得容许非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在没有注册电业工程人员的有效

监督下进行电力工作。  

 如需在潮湿天气、天花上的位置或附近有已接地的结构／装

置等不利环境进行电力工作，施工前须由合资格人士进行全

面的风险评估，并且采取工作许可证制度，确保适当的安全

措施得以遵守，以消除或妥善控制有关的电力危害。  

 须安装电力设备的保护装置（例如合适和足够的保险丝及断

路器）及保持其效能良好。手提电工具须为双重绝缘或具有

良好接地装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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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须使用合适的工作平台在高处进行电力工作以替代梯子。  

 定期进行有关电力安全和正确使用电器工具及相关装置的安

全训练。  

 使用电工具前须进行检查，如有部件损坏或欠妥，应立刻修

理或更换。另外，须使用符合安全规格的插头和插座，并须

装设漏电断路器以防漏电。  

 须为工人提供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，包括在有需要时提供绝

缘手套及绝缘席。  

 须进行足够监察及有效监管，以确保工人严格遵从上述的安

全预防措施。  

 

3. 参考资料：  

 《工厂及工业经营(电力)规例简介》
1
 

 《工作守则：手工电弧焊接工作的安全与健康》
1
 

 《工作安全指引 ─ 手工电弧焊的触电危险》
1
 

 《安全隔离电源工作指引》
1
 

 《工作安全指引 ─ 安全使用电插头》
1
 

 《地盘意外个案简析系列 ─ 水电维修》
1
 

 《电力工作意外致命个案集》
1
 

 《在工作场地的基本电力安全要点》
1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按此检视文件 

 
 
 

http://www.labour.gov.hk/chs/public/pdf/os/A/Electricity.pdf
http://www.labour.gov.hk/tc/public/pdf/os/B/welding3.pdf
http://www.labour.gov.hk/chs/public/pdf/os/C/arc_welding.pdf
http://www.labour.gov.hk/chs/public/pdf/os/C/isolation.pdf
http://www.labour.gov.hk/chs/public/pdf/os/C/ElectricPlug.pdf
http://www.labour.gov.hk/chs/public/pdf/os/D/water.pdf
http://www.labour.gov.hk/chs/public/pdf/os/D/ElectricFatalCasebook.pdf
http://www.labour.gov.hk/chs/public/pdf/os/D/BasicElectricalSafetyMeasures.pdf


 

职业安全及健康部 
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Branch 
劳工处 
Labour Department 
 
 

 

 - 3 -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 

免责声明  

本职安警示旨在发生严重意外后，尽早提醒有关人士采取所需的一般安全预防措施，以保障

从事类似工作人员的安全。本警示内的资料只属一般指引，不会减轻、限制或取代任何人须

依法履行法定职责的法律责任。资料使用人如管理及督导人员应自行评估本警示内的资料，

按本身情况决定有关资料是否可在作业中应用。如因使用或不使用本警示内的资料而招致任

何损失或损害，劳工处概不负责。  
 

 

 


